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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情况

（一）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2021 年 1-12 月份，全县共

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26 宗，死亡 19 人，受伤 10 人，同

比分别上升 13%，下降 9.5%，上升 49.2%。

1、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：1-12 月份，全县发生生产经

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23 起，死亡 16 人，同比分别上升 15%，

下降 11.1%。



2、生产经营性火灾：1-12 月份，全县火灾共发生 337

起，无人员伤亡。

3、工矿商贸事故：1-12 月份，全县发生工矿商贸事故

3 起，死亡 3 人。其中建筑施工事故 1 起，死亡 1 人。其他

工矿商贸事故 1 起，死亡 1 人。其他行业事故 1 起，死亡 1

人。

4、其他行业：1-12 月份，全县发生意外溺水事故共 5

起，死亡 6 人。
5、较大以上事故。2021 年 1-12 月，全县未发生较大及

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。



二、举报投诉

2021 年 1 至 12 月份，县应急管理局共接到举报投诉 14

宗，14宗已处理完毕。

三、风险预警

（一）严格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安全防范。要督促危

险化学品企业落实秋冬季节防静电措施，通过加强装置、储

罐、仓库、管线、码头、装车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养护，落

实防火、防爆、防静电、防泄漏等各项安全措施，严防因静

电积聚引发爆燃事故。要加大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旺季执法检

查力度，督促落实自查、隐患整改及“一清单、一台账、一

承诺”制度，切实加强经营、储存等环节安全管理。
（二）有效防范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。深刻吸取近期

发生在其他省的事故教训，结合春运道路交通安全防范的部

署，督促道路运输企业加强驾驶人员身心健康监测，严防带

病驾驶，做到安全文明驾驶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火灾防控。要切实管住人为火源，严厉

打击森林违法用火行为；强化冬春森林防灭火工作措施落实，

开展好“五清”（即：清坟边、清林边、清地边、清隔离带、

清旅游景区内可燃物）排查整治专项行动。深化商住混合体

建筑消防安全排查和集中整治，开展镇村地区电气火灾综合

治理，有效压降电气火灾事故。


